《青岛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现就《青岛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征求意见稿）》）作如下说明：
一、立法的必要性
（一）是落实党和国家工作部署的必要举措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及202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均提出“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进一步明确了城市更新在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定位和作用；2025年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相关立法工作，健全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治理和房屋管理法律法规”。财政部在《关于开展城市更新示范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4〕24号）中要求完善城市更新法规制度，我市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有必要开展城市更新立法工作。
（2） 是完善制度建设，构建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需要
近年来城市更新工作稳步推进，但对标中央要求与高质量发展目标，仍面临着工作组织、规划设计管理、存量用地、投融资、实施模式、公众参与等方面存在诸多难点堵点。亟需依托城市更新立法，加快构建适配城市更新工作规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是体制机制层面。《意见》提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城市更新“八项任务”，并对完善用地政策、构建多元融资模式、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等制度保障及体制机制建设提出明确要求。我市现有的政策法规体系相对分散，暂无统领性条例支撑系统开展城市更新，尤其是在老旧厂区、楼宇等闲置资产盘活利用、老旧小区原拆原建等领域，亟需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法治保障。二是规划和实施层面。《意见》提出建立完善“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划实施体系。目前，我市城市更新项目谋划多以单体项目谋划为主，分布较散，更新资源的统筹力度和片区化更新成效较弱。有必要结合我市实际，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和管理机制，规范各环节实施流程，明确市场化参与路径，加强公众权益保护，保障城市更新工作顺利推进。
二、立法可行性
[bookmark: _GoBack]我市城市更新立法的政策与实践基础均已具备。一是近年来我市从地方立法、政府规范、配套政策等三个方面不断探索优化制度机制。我市在历史建筑、城市风貌保护、城市地下空间等多个领域制定地方性法规，陆续出台《关于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意见》《青岛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青岛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2—2024年）》等文件，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老旧街区改造等领域，累计出台20余项配套政策，指导城市更新建设行动有序开展。二是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案例，可为立法提供扎实的实践基础。
三、起草过程
根据有关规定，我局以问题为导向，认真开展《条例（征求意见稿）》的立法调研、起草、论证、修改完善和审查等工作。
一是充分研究，夯实工作基础。2023年以来，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开展立法调研。同时，全面梳理了国家关于城市更新的最新政策导向，系统梳理北京、上海、深圳、济南等城市立法与实践经验，为条例起草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立法调研。面向各区（市）、市直部门及相关企业广泛征集立法需求，组织召开多场专题座谈，全面了解当前我市城市更新实施路径及项目推进中的实际梗阻，重点围绕老旧厂区改造、老旧小区原拆原建等领域的规划土地手续办理难点进行深度调研。
三是广泛征求意见，持续修改完善。今年以来，多次以书面的形式征求各区（市）、市直有关部门及相关企业、协会意见建议，并根据反馈持续修改完善。期间多次召开立法工作研讨会，邀请土地规划、建设、审批、法律法规等领域专家和相关部门人员参与研讨与修改，经充分论证，最终形成了本次《青岛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条例（征求意见稿）》共设六章四十四条，包括总则、城市更新规划和计划、城市更新实施、政策保障、监督管理及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1.第一章总则，明确顶层设计与基本原则。明确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并对“城市更新”进行了明确定义，列举了包括居住类、产业类、设施类、区域综合类等主要更新类型。确立了规划统筹、政府引导、公众参与、保护传承、科技引领等基本原则。规定了市、区（市）人民政府的领导职责，明确了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以及自然资源和规划、发展改革、财政、行政审批等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更新。
2.第二章城市更新规划和计划，明确城市更新规划与计划体系。建立以城市体检评估为基础的工作机制，明确体检先行，规定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实施计划、年度工作方案、片区策划的编制主体和流程，建立全市统一的城市更新项目库，构建“专项规划—片区策划—实施方案”规划传导体系。
3.第三章城市更新实施，明确城市更新实施主体和实施要求。明确城市更新实施主体的确定规则与职责，规定实施方案编制及审批程序，并创新性提出由实施主体统筹片区更新的机制。针对居住类、产业类、历史文化类等不同更新类型，分别提出差异化要求。
4.第四章政策保障，明确城市更新多维度政策支持保障，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等方面提供系统的政策支持。
5.第五章监督管理，建立政府督导考核与资金监管机制，畅通公众投诉举报渠道，明确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完善监督管理与长效机制。
6.第六章附则，明确条例生效时间。


